
 

 

公民黨就 

《退休保障前路共見諮詢文件》的回應文件  

 

原則和理念 

 

全民退休保障的原則是讓曾經貢獻社會的長者，退休後的生活獲得最基本的社會

保障。這是公民的基本權利，無異於免費教育、免費醫療等生活需要，受眾沒有

貧富之分，也不應有貧富之分。 

 

但特區政府對退休保障的理解卻是截然不同，不視退休保障為社會持分者應有的

權利，只是支援有需要人士的扶貧政策，因此當局就以「睇餸食飯」的思維作資

源分配，衡量哪些長者才有需要獲得保障。這一種用金錢掛帥的政策制定模式，

把長者視為社會的財政負擔，對他們是很大的侮辱。 

 

全民退休保障本意是「老有所依、老有所養」，讓長者安享晚年。但政府提出的

「有經濟需要」方案，將資產上限定為 8萬元，合資格長者每月領取 3,230元。

實把退休保障的焦點轉移為扶貧，明顯是亂搬龍門。 

 

長者或多或少也會預留一點積蓄以備不時之需，如醫療或殮葬後事等，是名副其

實的「棺材本」。退休保障是長者應享有的權利，現時政府的建議卻迫令他們交

代身家及資產，甚至耗盡積蓄去證明自己真正「有經濟需要」，才可獲得數千元

的退休保障。這一種涼薄施政理念，踐踏了長者的尊嚴。 

 

現行制度的局限 

 

政府強調以「三條支柱」支撐長者的退休生活：綜援﹑強積金和個人儲蓄，即使

再加上生果金，亦未能保障每名長者均能在退休後得到有尊嚴的生活，更遑論應

對人口老化的衝擊。 

 

現時的綜援制度有很多限制，受助者須接受嚴格的資產及收入審批，家庭為單位

申領部份迫令長者與家人分開居住，「衰仔紙」更帶有標籤效應，令部份長者寧

願捱窮也不願申領綜援。加上綜援金額僅足受助人維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，難以

讓長者安享有尊嚴的退休生活。 

 

推行十多年的強積金計劃，早已被社會公認為失敗的退休保障政制。除了管理費

立法會CB(2)559/15-16(10)號文件



 

 

過高外，市民被迫參與投資，不少強積金都出現虧蝕。加上殘疾人士﹑失業人士，

與及就業不足人士、在職貧窮人士及從事家務者，皆沒有或得不到足夠的保障。

這些人的退休生活將會非常困難。 

 

政府預設立場作假諮詢 

 

政府於 2013年 6月委托港大榮休教授周永新，進行「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」

研究計劃，進行約一年後提交報告，提出「老年金」全民退保計劃。但政府在是

次諮詢中，以「不論貧富」方案標籤「老年金」計劃，甚至明言對此方案有保留。

政府如此推出是次諮詢，明顯是過橋抽板。既扭曲全民退保原意，亦不尊重周永

新教授及民間推動全民退保的工作，公民黨深表遺憾。 

 

具體建議 

 

早於 2011年，公民黨已聯同精算系學者及經濟分析師研究全民退保方案。經過

審視當年的數據後，公民黨建議政府在計劃一開始時，注入 500億作為種子基

金，再每 5年注資 500億，即可達致「三不」即不需加稅、不需增加僱主供款比

率、不需加重僱員供款負擔的條件下，做到一項可永久、持續的保障，讓長者在

退休後每月得到不少於$3,000元的退休金。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之餘，亦減輕政府

獨力承擔人口老化帶來的公帑的壓力。 

 




